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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旌德县白地镇，建设内容主要为：生产厂房（加建）、单层

钢结构、建筑面积296㎡，檐口高度6.65米；电商中心，两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317.2

㎡，檐口高度8.15米；包含土建、钢结构、水电安装等。

（二）项目要求：

1.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最高限价）及图纸（详见附件）。

2.计划工期：75日历天；

3.工程范围：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所列范围；

4.质量标准：合格；

5.缺陷责任期：壹年。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详见采购公告）

（四）供应商必须提交的证明文件：

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按规定格式，法人代表参加的，提供身份证明扫描件）。

2.项目负责人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

3.企业资质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

4.按规定格式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按规定格式）。

（五）合同主要条款：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款40%的预付款【成交供应商提交银行、

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的预付款保函后方可支付，供应商书面明确表

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规定】；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80%，确定项目最终结算价后付至最终结算总价款

的100%。工程款全部付清前由施工方主动向业主缴纳（最终结算总价款）3%作为质

保金（允许以支票、汇票、本票、保险、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或提交），待缺陷

责任期（壹年）满后且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返还（如现金、转账方式缴纳的）。



2.履约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

3.合同争议处理：采购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不成的，提交旌德县人民法院裁决。

（六）其他要求：

1.关键岗位人员考核：成交单位应满足宣公管〔2023〕47号 关于印发《宣城市

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监督检查实施办法》的通知及旌公管〔2023〕3号《关于实行

旌德县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网络考勤制度的通知（试行）》，严格

落实项目负责人在岗履职，根据要求做好关键岗位考勤，并接受业主单位或相关监

管部门的检查监督。

2.最高限价（控制价）说明：采购人根据采购内容和要求编制的最高限价，最

高限价为完成本次磋商项目的全部费用价格，其组成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管理

费、办公费、设备使用费、交通费、通讯费、培训费、税金、利润、劳动保险费、

合同工期内的风险费用等为完成本次招标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含响应供应商

应自行解决员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纳税等保险及劳保、工资、福利、

食宿、员工上下班交通及响应供应商为完成本项目售后服务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等。

3.本项目按本磋商文件所附工程最高限价（控制价）乘以响应供应商的报价系

数进行报价，响应单位应认可此报价并自愿响应。

响应报价=（工程最高限价-暂列金及暂定价）*报价系数+暂列金及暂定价。

报价系数说明：响应报价系数为不大于1的百分数，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点

后第三位四舍五入，例:90.23%。响应函中响应总报价应与开标一览表中响应（投标）

报价保持一致，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中响应（投标）报价为准。一旦成交，合同

价按开标一览表（最后总报价书）中响应报价执行；工程量按实际发生计量，结算

时，按实际工程量清单内的综合单价（工程最高限价工程量清单内的各项综合单价

报价系数）作为合同实施的依据。报价大小写不一致的，以大写为准。当开标一览

表中响应（投标）报价与报价系数按上述公式计算所得不一致的，按无效响应文件



处理。

（七）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建筑业。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白地镇洋川村振兴产业示范基地农特产品电商中心

一、工程概况：

白地镇洋川村振兴产业示范基地农特产品电商中心，位于安徽省旌德县

境内，建设内容主要为：生产厂房（加建）、单层钢结构、建筑面积 296 ㎡，

檐口高度 6.65 米；电商中心，两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317.2 ㎡，檐口高度

8.15 米；包含土建、钢结构、水电安装等。

二、招标范围：

招标文件及设计图纸范围内内容。

三、编制依据：

1、业主提供的《白地镇洋川村振兴产业示范基地农特产品电商中心》2025

年 2月电子图纸、招标文件及业主要求和说明；

2、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第 1期)、《安徽省建设工程工程

量清单计价办法》（2018 版）、《安徽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8 版）、《安徽

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编制规则》（2018 版）、《安徽省建设工程计价

定额（公用册）》（2018 版）、《安徽省建筑工程计价定额》（2018 版）、《安徽

省装饰装修工程计价定额》（2018 版）、《安徽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8

版）、《安徽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8 版）、《安徽省园林绿化工程计价定

额》（2018 版）、《安徽省仿古建筑工程计价定额》（2018 版）、建标[2021]46

号文、造价〔2019〕7 号文、造价〔2021〕42 号文、结合现场实际勘察情况

及由业主确定的具体施工范围及国家相关技术要求；

3、材料价格执行《宣城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信息》2025 年第 1 期,其中

没有的材料价格按当前市场价格计入造价，人工价格信息计入（即 155.30

元/工日）；

4、其他相关规定和特殊说明。

四、清单说明



1、工程量清单列出的每个子目已包括涉及与该细目有关的全部工程内

容，投标人应将工程量清单与技术规范和现场勘察情况、图纸、地勘报告一

起对照阅读领会。

2、建设工程造价费用构成、建设工程造价计算程序以及建设工程费用取

费标准，参照《安徽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8 版）规定执行。

3、投标人应填写工程量清单中所有工程子目的价格，凡技术规范和招标

文件中注明的工程内容，如在清单中未列项，均应视为包括在其相关项目中。

4、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有任何疑问，应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疑问提交截止

日前提出，否则视为投标人认可该工程量清单已包括了招标范围的全部内容。

5、土方及废弃物外运运距、堆土场、取土场、弃土场等费用由投标单位

自行现场查看，综合考虑报价。其中土方利用根据图纸要求和现场踏勘情况，

仅考虑开挖的部分可利用土方作为标段内利用土，其余按弃土考虑，缺方按

借土考虑。

五、暂列金额

暂列金额 7 万元整，且暂列金额不计税。

六、暂定价

本工程无暂定综合单价。

七、本次提供的清单工程量是估算的或根据业主要求的预计数量,仅作

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工程结算应以实际完成并经验收确认工程量为准,

且执行清单计价规范工程量计算规则。

八、其他说明

1、本项目清单项目特征不论是否有描述，均使用符合质量要求的散装水

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本项目砂浆根据设计图纸要求种类结合设计说

明中预拌砂浆与传统砂浆对应关系表确定投标单价价格，投标人无论采用干

拌还是湿拌砂浆，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予调整；

2、按项列入清单的内容，中标后费用不予调整。


